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各單位因應政策推動所舉辦之各項活動紀錄蒐集整理原則

1、 繳交期限：於活動辦理完畢二週內。

2、 應蒐集之五項主要資料內容：

1、 新聞稿。

2、 主委致辭稿及序文。

3、 新聞剪報。

4、 活動照片。

5、 活動企劃及相關資料

3、 資料整理原則：

1、 整份繳交之活動紀錄均須附彙整表（如附表）及目錄。

2、 整份繳交之活動紀錄如有電子檔，連同電子檔一併繳交，統一儲存於光碟，註明活動名稱。

3、 新聞剪報依日期排序。

4、 活動照片至少二十張，貼於Ａ４紙張，一張Ａ４紙張貼兩張照片，並於下方註明照片內容。

附表

各單位活動紀錄彙整表

負責單位：

活動名稱：

	項次
	項　目
	數量
	備　註

	一
	新聞稿
	
	請一併繳交電子檔

	二
	主委致辭稿及序文
	
	請一併繳交電子檔

	三
	新聞剪報
	
	請按照日期予以排序

	四
	活動照片
	
	1. 請提供至少20張。

2. 請將照片貼於A4紙張，並註明照片內容。

	五
	活動企劃及相關資料
	
	


【說明：                                                  】

負責人員：

提送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一











